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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救助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：
1.立项情况：
根据国务院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第649号令）和《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47号）、自治区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（内政 发[2015]47号）及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巴彦淖尔市临时救助制度实施办法》的通知（巴政办发[2015]）83号文件精神，解决困难群众突发性、紧迫性、临时性生活困难，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。设立所提交的文件、材料符合相关要求；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集体决策。
实施主体：磴口县民政局
项目资金及主要内容：
2023年发放临时救助金579万元。
（2） 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；
充分发挥部门单位职能职责，提高单位服务水平，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，完成年度重点工作任务，达成以下目标：
目标1：临时救助发放率100%；
目标2：年度预算资金总额579万元。
保障困难群众助按时足额领取临时救助资金；解决基本生活问题，保障生活质量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    二、项目决策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（包括决策过程和结果）；
以困难群众需求为导向，建立健全临时救助政策，进一步完善临时救助政策。
（3） 项目资金（包括财政资金、自筹资金）安排落实、总投入等情况；
2023年投入资金579万元，其中：中央一般公共预算资金350万元，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资金220万元，市本级资金9万元。
（4） 项目资金（主要是指财政资金）实际使用情况；
  按时足额发放。
（5）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  为切实规范专项资金管理，保障资金安全、高效运行，发挥资金使用效益，一是专项资金实行“专人管理、专户储存、专账核算、专项使用”。二是资金的拨付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，严格执行项目资金批准的使用计划和项目批复资件，不准擅自调项、扩项、缩项，更不准拆借、挪用、挤占和无故滞留；资金拨付动向，按专项资金的使用要求执行，不准任意改变；特殊状况，务必请示。三是严格专项资金初审及审核制度，不准缺项和越程序办理手续，各类专项资金审批程序，以该专项资金审批表所列资料和文件要求为准。四是专项资金报账拨付要附真实、有效、合法的凭证。五是加强审计监督，实行单项工程决算审计，整体项目验收审计，年度资金收支审计。六是对专项资金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督查，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，要全程参与项目验收和采购项目接交。七是建立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管理机制和绩效评价体系，对专项资金加强过程跟踪、组织验收和绩效管理。
临时救助通过“一卡通”发放到人，资金使用合规，支出资金规范，无虚列支出，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，做到专款专用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（一）项目组织情况（包括项目招投标情况、调整情况、完成验收等）；
无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
采取主动申报和协助申报相结合的方式，建立健全临时救助制度，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救助范围。
临时救助通过财政“一卡通”发放到人，资金使用合规，支出资金规范，无虚列支出，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。
    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（一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
目标1：临时救助发放率100%；
[bookmark: _GoBack]目标2：年度预算资金总额579万元。
（二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
1.维护社会稳定，保障困难群众的利益，对社会稳定尤为重要。
2.履行社会责任，及时足额发放临时救助有力的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。使困难群众享受到了社会发展成果和社会的关爱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（一）后续工作计划；
继续做好临时救助的发放与绩效评价工作。
（2） 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问题及建议；
无

